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赣农规计字〔2021〕1号

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全省牛羊
产业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设区市农业农村局：
为加强项目建设指导，有序推进项目实施，现将《全省

牛羊产业建设项目实施方案》印发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
做好贯彻落实。

2021年 1月 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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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省牛羊产业建设项目实施方案

为贯彻落实《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牛羊产业高质量发
展的实施意见》（赣府厅发〔2020〕33号），“十四五”时期，
省财政将加大牛羊产业投入，支持牛羊产业发展。为推进牛
羊产业项目顺利实施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建设思路及目标

按照“扩量提质、产业融合、草畜配套、绿色生态”的
发展思路，通过项目实施带动，力争到 2025年，全省牛羊
肉产量达到 30万吨，其中：牛出栏达到 150万头以上，牛
存栏稳定在 250万头左右，牛肉产量 20万吨；羊出栏 500
万只，羊存栏 500万只，羊肉产量 10万吨。

二、支持方向

重点支持以下方面：
（一）支持肉牛大县建设。对地方政府编制了肉牛产业

发展规划、现有能繁母牛存栏 1. 5万头以上、拥有实力较强
的龙头企业、可带动农户持续扩群增量的肉牛产业优势区
域，实施整县推进发展战略。通过 3- 5年的连续支持，肉牛
存栏、能繁母牛存栏稳定增长，打造成存栏量超过 10万头
的肉牛养殖大县。重点支持县域肉牛规模养殖场建设、发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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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栏 20头以上的母牛规模场（户）、实施肉牛冻精补贴和
良种母牛补贴等。

（二）支持肉羊大县建设。对地方政府编制了肉羊产业
发展规划、拥有实力较强的龙头企业、可带动农户持续扩群
增量的肉羊产业优势区域，实施整县推进发展战略。通过 3- 5
年的连续支持，肉羊存栏、出栏稳定增长，打造成为年出栏
30万头以上的肉羊大县，其中培植 2- 3个羊出栏量超过 50
万头的大县。重点支持县域以“公司+农户”等模式带动扩
群增量的肉羊龙头企业等。

（三）支持非大县牛羊养殖场建设。支持整县推进以外
的县，大型牛羊规模养殖场或能繁母牛养殖基地标准化改
造、饲草种植及开发利用等。

三、补助标准

（一）肉牛大县整县推进。依据 3- 5年发展总体目标、
年度目标、龙头企业示范带动、能繁母牛养殖基地等情况，
结合年度资金安排总量和推进目标任务安排奖励资金，原则
上肉牛大县每县每年奖励不超过 800万元。实施肉牛冻精和
良种母牛补贴的大县，肉牛冻精补贴每头能繁母牛每年补助
不超过 20元，新增良种母牛补贴每头能繁母牛一次性补贴
不超过 1000元。

（二）肉羊大县整县推进。依据 3- 5年发展总体目标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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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目标、龙头企业示范带动等情况，结合年度资金安排总
量和推进目标任务安排奖励资金，原则上肉羊大县每县每年
奖励不超过 500万元。

（三）非大县牛羊养殖场建设。依据项目建设内容、建
设规模等情况，牛羊规模养殖场或母牛基地每个项目补助不
超过 150万元。

单个建设项目省级奖补资金不超过该项目总投资的
30%。

四、项目管理

省农业农村厅统筹指导协调全省牛羊产业项目实施工
作，负责整县推进项目评审及项目县的确定，结合年度资金
安排总量和推进目标任务，下达整县推进项目及非大县牛羊
养殖场建设项目（以下简称非大县建设项目）投资计划、建
设任务、绩效目标等。设区市农业农村部门负责辖区内整县
推进项目的组织申报遴选、非大县建设项目的专家评审，以
及项目批复、竣工验收、资金管理等工作。县级农业农村部
门负责整县推进项目实施方案的编制、项目申报、项目具体
实施，以及指导非大县建设项目建设方案的编制、组织项目
申报、督促项目实施、开展日常管理和服务指导等工作。

根据项目具体类型实施分类项目管理。
（一）整县推进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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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县级申报。申报整县推进的肉牛（肉羊）大县，由县
级人民政府编制项目申报书，包括产业发展现状、产业 3- 5
年发展目标和年度目标、实施路径、主要建设内容、投资概
算、保障措施等，并将项目申报材料报设区市农业农村局。

2.市级推荐。设区市农业农村部门负责项目方案审核，
择优推荐项目县并排序，行文报送省农业农村厅。

3.项目确定。省农业农村厅组织对各地申报材料进行评
审，采取竞争性立项方式，择优确定整县推进项目县，下达
投资计划、建设任务、绩效目标等。

4.组织实施。投资下达后，设区市农业农村部门要加强
项目管理，指导项目县修改完善实施方案，并批复实施。项
目以县为单位统一组织实施，县级农业农村部门要按照批
复，细化建设方案，抓好组织实施，严格规范项目和资金管
理。

5.竣工验收。项目建设期为一年。项目县在完成建设任
务后，向市级农业农村部门提出项目验收申请，设区市严格
对照项目批复，组织专家验收，形成验收报告，报省农业农
村厅备案。

（二）非大县牛羊养殖场建设项目
1.项目立项。由养殖场自愿申报，县级农业农村部门组

织审核遴选，指导项目单位编制建设方案，包括建设目标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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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建设内容、投资概算、年度目标、投资效益、示范效应
等，并排序上报。设区市农业农村部门根据各项目县提交的
项目推荐名单和项目建设方案，组织专家评审，评审通过后
纳入项目储备库，并排序、行文报送省农业农村厅。省农业
农村厅结合年度资金安排总量和推进目标任务，下达投资计
划、建设任务、绩效目标等。

2.组织实施。项目计划下达后，设区市农业农村部门要
加强项目管理，指导项目县修改完善建设方案，并批复实施。
县级农业农村部门要按照批复，指导项目建设单位细化建设
方案，抓好组织实施，严格规范项目和资金管理。

3.竣工验收。项目建设期为一年。项目建设单位在完成
建设任务后，向县级农业农村部门提出验收申请，县级农业
农村部门初验合格后，向市级农业农村部门提出项目验收申
请，设区市农业农村局严格对照项目批复，组织专家验收，
形成验收报告，报省农业农村厅备案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一要加强组织领导。要加强组织领导，建立工作协调机
制，压实设区市属地管理责任和整县推进县、养殖场主体责
任。设区市要高度重视，提前谋划，制定完善本地区牛羊产
业项目建设实施方案，有计划、有步骤推动本地牛羊产业高
质量发展。项目实施县要建立健全工作协调机制，明确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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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和具体责任人，加强与相关部门协调，确保各项目标任
务按时按质完成。特别是实施整县推进的县，要成立政府牵
头的领导小组，组织农业农村、财政、发改、自然资源、生
态环境、林业等部门，协调落实规划布局、财政投入、养殖
用地、生态环保等政策措施，共同推进项目实施，形成产业
发展合力。

二要加大产业投入。各地要将推进牛羊产业发展与产业
扶贫、乡村振兴紧密结合，将牛羊项目打造成为扶贫产业的
重要支撑。要统筹整合现有农业专项转移支付渠道，加大对
牛羊产业发展的投入力度。鼓励市县财政配套支持整县推进
实施，采取以奖代补、先建后补、贷款贴息等方式，加大对
龙头企业、规模养殖场、良种繁殖场、草畜配套基地等扶持
力度。要积极融入“赣鄱正品”品牌战略，培植牛羊知名品
牌，加强宣传推介，鼓励线上、线下发展，大力开拓省外市
场。

三要加强业务指导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开展牛羊养殖
技术培训，加强对牛羊产业项目建设的指导，跟踪问效项目
进展、建设质量、资金管理与使用等，确保项目建设按时按
标准完成，确保项目建成后发挥应有作用。

四要严格监管考核。省农业农村厅将加强项目监管评
价，把牛羊产业建设项目实施情况纳入乡村振兴考核，每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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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开展绩效评价，完善激励约束机制，对于按要求完成绩
效目标、市县财政配套、建设成效明显的市（县、区），下
一年度资金优先安排；对于年度内未完成绩效任务的，收回
资金，并直接扣减或取消下一年度项目。农业农村部门要联
合财政部门加强项目监督管理，项目资金实行专款专用，提
高资金使用效率，确保资金使用安全。每年 6月 1日前报送
半年项目实施情况，12月 20日前将年度项目实施总结报告
和绩效自评报告报送省农业农村厅。并广泛开展政策宣传，
通过项目实施，及时总结先进经验和典型模式，积极运用示
范观摩、案例汇编等形式推广应用，促进牛羊产业持续健康
发展。

2021年度项目安排第一批资金 3000万元。请各设区市
于 2021年 1月 12日前，将项目申报文件含附表（附件 1）
及整县推进项目申报书（附件 2）报省农业农村厅。联系人：
厅畜牧兽医局程国新，0791- 86215071，756393817@qq. com。

附件：1. 2021年度牛羊产业项目申报表
2.牛羊大县整县推进项目申报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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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X X 市 2021 年度牛羊产业项目申报表

一、肉牛大县整县推进

项目

县

基本情况 肉牛规模养殖场建设 良种补贴
资金小计

（万元）

2019年

存栏（万

头）

2021

年存栏

目标

（万

头）

20XX

年存栏

目标（万

头）

个数 主要建设内容
申报资

金（万元）

存

栏 20

头以

上母

牛基

地数

肉

牛冻

精补

贴母

牛

（万

头）

申报

资金

（万

元）

母

牛良

种补

贴母

牛（万

头）

申报资

金（万元）

二、肉羊大县整县推进

项目县

基本情况 肉牛规模养殖场建设 资金小计（万元）

2019年
存栏（万头）

2021年存栏
目标
（万头）

20XX年存栏
目标
（万头）

个数 主要建设内容
申报资金
（万元）

三、非整县推进以外县牛羊养殖场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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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
序

所在县 项目单位 详细地址 主要建设内容

申报
资金
（万
元）

当 前
存 栏
（ 万
头，下
同）

其 中
母 牛
存栏

建成
存栏

其 中
母 牛
存栏

示范效应（带
动农户、种植牧

草等）

单
位负
责人

手机号

全市申报资金合计（万元） 项目责任单位： 负责同志： 手机号： 联
系人： 手机号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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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肉牛（肉羊）整县推进项目

申 报 书

申报单位： 江西省 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（公章）

申报时间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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肉牛（肉羊）整县推进项目实施方案
（提纲）

一、基本情况

包括：县域自然条件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，区位优势和
财政状况；从事肉牛（肉羊）养殖人口、肉牛（肉羊）品种
和存栏、出栏数量，肉牛（肉羊）产业发展总体状况等。

二、工作基础

包括：政府重视支持肉牛（肉羊）产业发展情况，产业
发展规划编制情况，良种繁育体系建设、标准化规模养殖、
能繁母牛基地建设等情况，肉牛（肉羊）产品加工、质量安
全监管情况，品牌化经营情况，肉牛（肉羊）产业组织化发
展情况，县域内龙头企业情况、“公司+农户（贫困户）”
带动情况、发展目标等。

三、实施方案

包括：总体思路、3- 5年发展目标和年度目标、主要路
径、主要建设内容、资金测算、进度安排等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包括：组织领导、政策扶持、机制创新、资金保障和监
督管理等。

五、效益分析

包括：经济、生态和社会等三个方面。

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21年 1月 7日印发


